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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南投律師公會   函 

地    址：(54050)南投市中興路 772號 
                                            電    話：(049)2239569 

傳    真：(049)2239570 
電子信箱：ntba.tw@msa.hinet.net 
聯 絡 人：陳若儀 總幹事 

受文者：貴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9日 
發文字號：（113）投律博字第 11301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本會與勞動部、全國律師聯合會、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及社團法

人彰化律師公會主辦之「113年度工作場所性騷擾專業調查人員培訓
營」中彰投場，如說明，歡迎律師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培訓營定於 113年 1月 27日下午 1點 20分至下午 5點 40分，
及 113年 1月 28日上午 9點 20分至下午 5點 10分，於臺中公會會
館進修室（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 2段 218號 32樓）舉行。 

二、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參加參加參加參加人數人數人數人數限限限限 100 人人人人以臺中以臺中以臺中以臺中、、、、彰化彰化彰化彰化、、、、南投公會會員優先南投公會會員優先南投公會會員優先南投公會會員優先；；；；為公平為公平為公平為公平

起見起見起見起見，，，，如您已參加過如您已參加過如您已參加過如您已參加過 112 年北中南任一場次培訓課程年北中南任一場次培訓課程年北中南任一場次培訓課程年北中南任一場次培訓課程，，，，請勿報名請勿報名請勿報名請勿報名。。。。

旨揭培訓營須全程參與，由勞動部依參訓情形發給完訓證明。取得

完訓證明者，將由勞動部列冊納入「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

資料庫」。 
三、報名方式： 

1. 報名時間：113 年 1 月 22 日上午 10 點至 113 年 1 月 24 日中午 12
點截止（額滿提前關閉報名表單）。 

2. 網頁登記報名：https://reurl.cc/m0eLqA。（依報名順序額滿為止） 
報名相關問題請洽臺中律師公會。 

四、為上課空間之妥適及避免場地不足影響同道聽講效能，參加會員務

請事先報名，以便人數管控；基於環保考量，請會員自行攜帶水杯。 
五、上列在職課程日期、地點等如其他因素致變動，本會將以電子郵件

通知及於本會網站公告之。 

正本：全體會員 
副本： 

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  楊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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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工作場所性騷擾專業調查人員培訓營年度工作場所性騷擾專業調查人員培訓營年度工作場所性騷擾專業調查人員培訓營年度工作場所性騷擾專業調查人員培訓營」」」」中彰投場課程表中彰投場課程表中彰投場課程表中彰投場課程表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勞動部、全國律師聯合會、臺中律師公會、彰化律師公會、南投律師公會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13年 1月 27下午、1月 28日(星期六、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會館進修室（403563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 2 段 218

號 32樓）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12:40~13:20 
人員報到及領取資料 

活動說明 
8:50~9:20 人員報到 

13:20~14:50 

工作場所性騷擾法規

之新法與舊法適用

(一) 
（紀冠伶律師） 

 

9:20~10:50 

性別平等意識培力與增能

(一) 
（王秀雲教授） 

 

14:50~15:00 休息時間 10:50~11:10 休息時間 

15:00~15:50 

工作場所性騷擾法規

之新法與舊法適用

(二) 
（紀冠伶律師） 

 

11:10~12:00 

性別平等意識培力與增能

(二) 
（王秀雲教授） 

 

15:50-16:10 休息時間 12:00~13:20 午餐時間 

16:10-17:40 

工作場所性騷擾法規

之知能運用及法院判

決、案例分析 
（紀冠伶律師） 

 

13:20~14:10 
調查策略及技術 
（林夙慧律師） 

 

14:10~14:20 休息時間 

14:20~15:50 

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調查

報告之規格及論述(一) 
（林夙慧律師） 

 

15:50-16:20 休息時間 

16:20-17:10 
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調查

報告之規格及論述(二) 
（林夙慧律師） 

 


